附件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非学历教育项目
合作协议（培训类项目参考）


甲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18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司林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斜字体为说明性文字，正式合同中请删除）
乙方：                       
（委托方全称，确保其具有独立签署合同的资质或拥有相应授权）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委托甲方举办非学历教育项目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内容
（一）乙方委托甲方的项目为                       （后文中出现的项目名称须与本处一致）。本项目为非学历、非学位性质。
（二）时间： 20       年     月    日（开课时间）—20      年     月    日（课程结束） ，总计     学时。
（三）地点及方式： 在                 （填写地点）（脱产或业余）学习。
（四）对象为          , 乙方     名学员参加。
（五）学习认证：学员修完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者，准予结业，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颁发非学历教育培训“结业证书”。
（六）课程安排：在培训期内由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可根据实际需要，与乙方共同协商对课程做部分调整，但涉及费用调整的，应签订书面变更协议。
二、培训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的培训费用       元/项目或       元/人（费用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培训费用总计     元。
学员期间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需甲方协助安排，食宿费用      元/项目或       元/人（费用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费用总计     元。
（二）支付培训费及开具发票方式如下：
乙方应于开课前        个工作日，将全部培训费用汇入甲方账户，或负责并确保学员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甲方为乙方或学员开具发票。
（三） 汇款信息：
收款单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帐    号： 4100 1503 0100 5020 0754 
开 户 行： 建行郑州龙子湖支行

附言/用途：                        （项目名称）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负责选派学习人员，并组织学员按照协议规定时间报到入学。乙方应于开课前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供培训学员名单 及相关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单位、职务、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等）。若有变动，乙方需在开班前通知甲方。
（二）积极配合甲方的评估和质量监督工作。
（三）若乙方不能按照约定时间组织学员入学，最迟应于预定开课日前的      天提前通知甲方，如甲方同意，则尽量调整教学安排。
（四）尊重甲方的知识产权。未经甲方及授课教师书面许可，乙方及学员不得对教学内容进行录音、录像，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对甲方提供的讲义及其他未公开出版的教学资料进行复制或传播。
（五）乙方不得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名义向学员收取其他费用。
（六）乙方职责：协助甲方做好项目期间的教学管理工作，并负责学员的日常管理；建立学习考核制度，安排专人负责考勤，确保学员遵守教学秩序和甲方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并执行学习期间的书面请销假制度。
（七）上课时间以外的相关管理和责任由乙方承担；学员个人外出时乙方应提醒注意交通安全、人身安全。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 甲方按照双方商定的培训课程内容制定教学计划，组织开展教学。
（二）向学员发放培训资料，并遴选校内外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授课。甲方拥有本项目相关的各类知识产权。甲方指派管理人员，负责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活动。
（三）在学期间，学员必须服从甲方的教学管理和工作安排，遵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各项管理制度。
五、合同期限及终止
[bookmark: _GoBack]（一）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履约后，协议终止。
（二）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需变更、解除合同的，需与对方协商一致并应签订书面变更、解除合同。
（三）本项目如遇不可抗力事由，需解除本合同或延期举办的，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四）双方出现纠纷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方人民法院起诉。
六、其他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本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壹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非学历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留存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三）若本协议约定课程结束后，双方希望继续合作，须重新签订协议。
（以下无正文）
（此合同仅供培训类非学历项目参考。主办单位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使用其他格式合同，报非学历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本页为协议签署页）




甲方：
授权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
授权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